
附件3 
	防汛分级启动条件及响应措施表

	响应级别
	响应条件
	响应措施

	四级响应
	1.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4小时2个及以上旗县区大部分苏木乡镇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或者2个及以上旗县区大部分苏木乡镇已经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并将持续，经会商研判，认定有必要启动应急响应；或者预计未来48小时2个以上旗县区大部分苏木乡镇将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

2.水文预报或实测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干流、重要支流有1条及以上发生5年一遇以上、10年一遇以下的洪水；各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见F1-1～4：

F1-1 四级响应老哈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年一遇

1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老哈河

甸子

219

531

189

214

226

4150

1957

老哈河

太平庄

260

678

29.6

42.8

114

9840

1955

阴河

新店

679

1010

195

195

968

2130

1959

半支箭河

半支箭

-

-

93

-

-

-

2021

锡泊河

锦山

139

246

33.5

33.5

76

743

1960

英金河

赤峰

889

1350

407

407

1060

2650

1952

老哈河

兴隆坡

945

1940

591

591

720

11350

1960

F1-2 四级响应西拉木伦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年一遇

1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西拉木伦河
巴林桥

504

691

221

490

561

972

1994

海日苏

911

1220

391

460

1224

1970

1956

F1-3 四级响应乌力吉木仁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年一遇

1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乌力吉

木仁河

福山地

369

549

157

388

774

1230

1966

黑木林河

白音他拉
105

224

412

412

412

1070

1976

F1-4 四级响应教来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年一遇

1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教来河

下洼

586

1120

104

176

176

4170

1957

3.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任一重要支流堤防出现险情，或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堤防发生险情，或一般城镇堤防（乡镇所在地）发生严重险情；

4.小型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可能发生垮坝的风险；

5.其它需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发布防御工作通知，督促各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和旗县区防指按照通知要求抓好防范应对，并将落实情况上报市防指。
2.市防指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水文、气象、住建、自然资源、农牧等相关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连线有关旗县区指挥机构进行动员部署。上述部门应派员进驻市防指办公室，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
3.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水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做好救援、抢险、排涝力量物资预置工作，随时待命赴灾区增援。
4.行业主管部门督促指导落实本行业防御措施，开展隐患巡查工作，组织行业督导检查。
5.电力、通信、水利、发改、林草、交通运输、公安、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协调做好电力、通信、供水、油料、木料、抗灾救灾车辆、社会安全、卫生防疫、应急指挥等方面的应急保障工作。市防指成员单位依据成员单位防汛职责，视情启动部门、领域或行业防汛应急预案。
6.抢险救援力量提前向可能受影响地区预置队伍和装备，视情开展抢险救援。
7.新闻媒体及时向公众播报暴雨、洪水的有关信息，包括预警信息、防御指引、抢险救灾动态及政府指令等。
8.加强信息调度分析，持续做好会商研判。市气象局每日报告雨情监测实况，同时滚动发布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日报告水情信息；市水利局每日报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自然资源局每日报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应急管理局每日报告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市防指其它有关成员单位每日向市防指报告工作动态。
9.发生洪涝灾害的旗县区防指启动本级防汛应急响应。根据洪涝灾害发展和处置情况的研判，认为需要请求上级指挥部进行支援时，及时提请市防指指导洪涝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每日向市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应随时报告。
10.发生洪涝灾害的旗县区防指及时发布指令，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调动抢险力量物资开展抢险、排涝，并于每日向市防指报告灾害应对处置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应及时报告。

	三级响应
	1.气象部门监测过去48小时2个以上旗县区大部分苏木乡镇已经出现100毫米以上降雨，且预计未来24小时上述地区仍将出现50毫米以上降雨，经会商研判，认定有必要启动应急响应；或者预计未来48小时2个以上旗县区大部分苏木乡镇将出现200毫米以上降雨；

2.水文预报或实测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干流、重要支流有1条及以上发生10年一遇以上、20年一遇以下的洪水；各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见下表F2-1～4:

F2-1 三级响应老哈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老哈河

甸子

531

1050

189

214

226

4150

1957

老哈河

太平庄

678

1760

29.6

42.8

114

9840

1955

阴河

新店

1010

1370

195

195

968

2130

1959

半支箭河

半支箭

-

-

93

-

-

-

2021

锡泊河

锦山

246

375

33.5

33.5

76

743

1960

英金河

赤峰

1350

1870

407

407

1060

2650

1952

老哈河

兴隆坡

1940

3310

591

591

720

11350

1960

F2-2 三级响应西拉木伦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西拉木伦河

巴林桥

691

886

221

490

561

972

1994

西拉木伦河

海日苏

1220

1540

391

460

1224

1970

1956

F2-3 三级响应乌力吉木仁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乌力吉

木仁河

福山地

549

746

157

388

774

1230

1966

黑木林河

白音他拉

224

395

412

412

412

1070

1976

F2-4 三级响应教来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10年一遇

2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教来河

下洼

1120

1810

104

176

176

4170

1957

3.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任一干流或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堤防出现险情；或任一主要河流重要支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或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旗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堤防发生严重险情；或一般城镇堤防（乡镇所在地）发生重大险情极可能漫溢或决口；

4.小型水库发生垮坝或中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存在垮坝风险；

5.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防汛三级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发布加强防御工作的通知，全市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各级指挥部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指。

2.市防指副总指挥、办公室主任组织应急管理、水利、水文、气象、自然资源、住建、农牧、宣传等部门会商，滚动研判防汛形势，视频连线有关旗县区防指，组织动员部署，及时调度指挥。上述部门应派员进驻市防指办公室，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

3.市防指副总指挥、市防指办公室主任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坐镇指挥。

4.市防指派出前方指导组，指导事发地防汛抢险救援。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水利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做好救援、抢险、排涝力量物资预置工作，随时待命赴灾区增援。同时，协助已受影响地区人民政府开展抢险突击、群众疏散转移等工作。

5.行业主管部门加强隐患巡查工作，强化本行业防御措施的落实和检查；组织行业抢险队伍做好抢险救援准备，适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统计、核实行业受灾情况，及时报告市防指。

6.电力、通信、水利、发改、林草、交通运输、公安、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协调做好电力、通信、供水、油料、木料、抗灾救灾车辆、社会安全、卫生防疫、应急指挥等方面的应急保障工作。市防指成员单位按照本单位防汛职责，视情启动部门、领域或行业防汛应急预案。

7.抢险救援力量协助受影响的旗县区人民政府开展抢险突击、群众疏散转移等工作。

8.新闻媒体等单位及时更新、滚动播报暴雨、洪水的有关信息，包括预警信息、防御指引、抢险救灾动态及政府指令等。

9.加强信息调度分析，持续做好会商研判。市气象局每3小时报告雨情监测实况，同时滚动发布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赤峰市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3小时报告水情信息，根据降雨情况适时开展洪水预报；市自然资源局每日报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水利局每日报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应急管理局每日报告洪涝灾害造成损失情况；市防指其它有关成员单位每日及时向市防指报告工作动态。

10.发生洪涝灾害的旗县区及时发布指令，调动各类抢险队伍，转移安置危险区域内的群众，迅速开展救援抢险排涝，必要时请求赤峰军分区、武警赤峰支队、武警第三支队支援。洪涝灾害影响旗县区防指每日向市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险情、灾情应及时报告。

	 二级响应
二级响应
	1.水文预报或实测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干流、重要支流有一条及以上发生20年一遇以上、50年一遇以下的洪水；各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见下表F3-1～4:

表F3-1 二级响应老哈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20年一遇

5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老哈河

甸子

1050

1950

189

214

226

4150

1957

老哈河

太平庄

1760

4070

29.6

42.8

114

9840

1955

阴河

新店

1370

1870

195

195

968

2130

1959

半支箭河

半支箭

-

-

93

-

-

-

2021

锡泊河

锦山

375

567

33.5

33.5

76

743

1960

英金河

赤峰

1870

2600

407

407

1060

2650

1952

老哈河

兴隆坡

3310

5490

591

591

720

11350

1960

表F3-2 二级响应西拉木伦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20年一遇

5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西拉木伦河

巴林桥

886

1150

221

490

561

972

1994

海日苏

1540

1970

391

460

1224

1970

1956

表F3-3 二级响应乌力吉木仁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20年一遇

5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乌力吉

木仁河

福山地

746

1020

157

388

774

1230

1966

黑木林河

白音他拉

395

671

412

412

412

1070

1976

表F3-4 二级响应教来河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20年一遇

5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教来河

下洼

1810

2880

104

176

176

4170

1957

2.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任一干流或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堤防出现重大险情极可能发生漫溢或决口；

3.中型水库或多座小型水库垮坝；或任一大型水库发生险情；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防汛二级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常务副总指挥或委托其他副总指挥向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集结，市防指办公室工作专班集中驻场办公。

2.市防指常务副总指挥或委托其他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坐镇指挥，组织市应急管理局、水利局，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市气象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牧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卫生健康委、财政局、市委宣传部、赤峰军分区、武警赤峰支队、武警机动第三支队，市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等部门单位会商，滚动研判形势，视频连线有关旗县区防指，组织动员部署，及时调度指挥。上述部门派员进驻市防指办公室，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

3.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市防指派出前方指导组，赶赴抢险救援现场，指导督促旗县区做好防汛抢险和救灾工作。

当发生河道、水库重大险情、严重山洪灾害时，由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市长带领市防指前方指导组赶赴现场，市水利局做好专家技术支撑工作，市防指办公室协调做好抢险队伍和物资保障，市工信部门做好通信保障协调工作。

当发生严重城市内涝时，由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带领市防指前方指导组赶赴现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专家技术支撑工作，市防指办公室协调做好抢险队伍和物资保障，市工信部门做好通信保障协调工作。

4.设立前方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实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市防指前方指导组带队的副市长担任前方指挥部指挥长，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

5.市防指发布进一步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通知，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市防指成员单位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指。

6.市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支队、森林消防支队、水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能源局、自然资源局、农牧局等部门增调救援、抢险、排涝力量物资，及时赶赴灾区增援。

7.各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广泛调动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保障工作。

电力部门统筹调集电力抢险队伍和应急发电装备，为防汛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抢险现场提供电力保障。做好电网安全运行、受灾复电工作，保障城市生命线及防汛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

工信部门协调组织各电信运营企业为防汛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抢险现场提供通信保障。全力开展通信保障、网络抢修和网络恢复工作，重点保障党委、政府、军分区、指挥部和要害部门通信畅通。

交通运输和铁路民航部门组织应急运输工具，做好防汛物资运输、抢险救援力量投送、大规模人员转移避险、大规模滞留人员疏散；组织做好受损公路、铁路、桥梁抢修，配合公安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做好公交站、客运站防涝排水和公交车、出租车紧急避险。

公安部门组织做好灾区治安管理工作和防汛抢险、分洪爆破的戒严和警卫工作，实施必要的交通管控，及时疏导车辆、行人，引导抢险救援车辆有序快速通行。

住建部门组织做好城镇涝水抽排、路面清障和供水、供气保障，协调渣土车等运输车辆做好砂石料等防汛物料运输保障。

宣传部门组织新闻媒体及时更新、滚动播报市防指办公室提供的暴雨、洪水以及抗灾的有关信息，根据市防指指令滚动发布指挥部公告，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收集舆情信息，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

水利部门及时调度水库，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和行洪障碍物，畅通行洪通道。

文化旅游、体育等部门暂停或取消室外大型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属地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住建、水利、交通运输等部门迅速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组织在河谷、低洼处的人员撤离。公安、交通运输、商务等部门及时劝导疏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铁路部门及时采取降速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住建部门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围墙、围挡、受损危房、危险建筑等，防止坠落、坍塌伤人。

应急管理部门督导各矿山企业及时清理矿井周边山坡地带排水沟，在山坡地带堆砌沙袋、土堆，或及时对山体采取加固、加强措施。检查封闭不良的钻孔，地面裂缝、裂隙情况以及井下水仓、水泵等排水设施和系统，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加强信息调度分析，持续做好会商研判。市气象局每3小时报告雨情监测实况，同时滚动发布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结论；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3小时报告水情信息，根据降雨情况适时开展洪水预报；市自然资源局每日2次报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水利局每日2次报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应急管理局每日2次报告洪涝灾害造成损失情况；市防指其它有关成员单位每日2次向市防指报告工作动态；受洪涝灾害影响的旗县区防指每日2次向市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

9.强降雨区的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按照转移避险应急预案确定的转移区域、转移人员、转移路线，组织好相关人员的转移工作。要落实转移安全责任制，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强降雨区的旗县区防指及时发布指令，做好防洪工程调度、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必要时请求市防指和赤峰军分区、武警赤峰支队支援。针对重点工程，旗县区相关领导要上岗到位，靠前指挥。

强降雨区的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果断采取停工、停业、停课等措施，加强对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下沉式隧道、易涝点等部位的管控，并封闭危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强降雨区的住建、公安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紧盯隧道、涵洞、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实施关闭措施，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

一级响应
	1.水文预报或实测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干流、重要支流有一条及以上发生50年一遇以上的洪水；各河流干流及重要支流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见下表F4-1～4: 

F4-1 一级响应老哈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0年一遇

10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老哈河

甸子

1950

2740

189

214

226

4150

1957

老哈河

太平庄

4070

6290

29.6

42.8

114

9840

1955

阴河

新店

1870

2270

195

195

968

2130

1959

半支箭河

半支箭

-

-

93

-

-

-

2021

锡泊河

锦山

567

724

33.5

33.5

76

743

1960

英金河

赤峰

2600

3170

407

407

1060

2650

1952

老哈河

兴隆坡

5490

7330

591

591

720

11350

1960

F4-2 一级响应西拉木伦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0年一遇

10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西拉木伦河

巴林桥

1150

1350

221

490

561

972

1994

西拉木伦河

海日苏

1970

2290

391

460

1224

1970

1956

F4-3 一级响应乌力吉木仁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0年一遇

10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乌力吉

木仁河

福山地

1020

1230

157

388

774

1230

1966

黑木林河

白音他拉

671

906

412

412

412

1070

1976

F4-4 一级响应教来河流域水文站洪水量级指标表

河名

站名

重现期流量（m³/s）

最大洪峰流量（m³/s）

50年一遇

100年一遇

近5年

近10年

近20年

有实测

资料以来

实测资料

起始年份

教来河

下洼

2880

3770

104

176

176

4170

1957

2.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力吉木仁河、教来河任一干流或两条以上重要支流堤防出现决口；

3.任一大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存在垮坝风险或垮坝；
4.其他专项预案中需要启动防汛一级响应的情况。


	1.市防指总指挥或常务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集结。市防指总指挥或委托常务副总指挥组织市防指全体成员和专家会商，滚动研判形势，视频连线各旗县区防指，组织动员部署，及时调度指挥。

2.根据需要并报请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宣布有关地区进入紧急防汛期，关闭所有沿街门店，关停公交车、出租车，人员就近避险。
3.市防指发布全力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的紧急通知或总指挥令，督促各级党委、人民政府和旗县区防指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并将落实情况报市防指。
4.市防指总指挥或其指定的副总指挥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坐镇指挥，市防指办公室工作专班集中驻场办公。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派员进驻市防指办公室，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
5.根据灾害发生情况，市防指派出前方指导组，赶赴抢险救援现场，指导督促地方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当发生河道、水库出现重大险情和严重山洪灾害时，由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市长带领市防指前方指导组赶赴现场，市水利局做好专家技术支撑工作，市防指办公室协调做好抢险队伍和物资保障，市工信部门做好通信保障协调工作。
当发生严重城市内涝时，由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带领市防指工作前方指导组赶赴现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好专家技术支撑工作，市防指办公室协调做好抢险队伍和物资保障，市工信部门做好通信保障协调工作。
6.设立前方指挥部，组织、指挥、协调、实施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市防指前方指导组带队的副市长担任前方指挥部指挥长，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任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
7.财政部门紧急拨付救灾资金，应急管理、消防救援、森林消防等部门调动一切力量全面支援灾害发生地政府开展抢险突击、群众疏散转移工作。
8.各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广泛调动资源，协调各方力量，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保障工作。
电力部门统筹调集电力抢险队伍、应急发电装备，为防汛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抢险现场提供电力保障。做好电网安全运行、受灾地区复电工作，保障城市生命线及防汛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

工信部门协调组织各电信运营企业为防汛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抢险现场提供通信保障。全力开展通信保障、网络抢修和网络恢复工作，重点保障党委、政府、军分区、防汛指挥部和要害部门通信畅通。

交通运输和铁路民航部门组织应急运输工具，做好防汛物资运输、抢险救援力量投送、大规模人员转移避险、大规模滞留人员疏散；组织做好受损公路、铁路、桥梁抢修，配合公安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做好公交站、客运站防涝排水和公交车、出租车紧急避险。

公安部门组织做好灾区治安管理工作和防汛抢险、分洪爆破的戒严、警卫工作，实施必要的交通管控，及时疏导车辆、行人，引导抢险救援车辆有序快速通行。

住建部门组织做好城市涝水抽排、路面清障和供水、供气保障。

9.宣传部门组织新闻媒体及时更新、滚动播报市防指办公室提供的暴雨、洪水及抗灾的有关信息，根据市防指指令滚动发布指挥部公告，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收集舆情信息，加强正面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弘扬社会正气。

10.加强信息调度分析，持续做好会商研判。市气象局每2小时报告雨情监测实况，同时滚动发布天气预报，其间分析研判天气条件，有较明显变化时随时更新预报；赤峰水文水资源分中心每2小时报告水情信息，根据降雨情况适时开展洪水预报；市水利局每日3次报告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自然资源局每日3次报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结果；市应急管理局每日3次报告洪涝灾害造成损失情况；市防指其它有关成员单位每日3次向市防指报告工作动态；洪涝灾害影响地旗县区防指每日3次向市防指报告事件进展及工作动态，突发灾情、险情及时报告。

11.强降雨区所在地的党委、人民政府按照转移避险应急预案确定的转移区域、转移人员、转移路线，组织好相关人员的转移工作。要落实转移安全责任制，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

12.强降雨区旗县区防指及时发布指令，做好防洪工程调度、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必要时按照程序请求市防指和赤峰军分区、武警赤峰支队支援。针对重点工程，旗县区相关领导要上岗到位，靠前指挥。

强降雨区的旗县区党委、人民政府果断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全市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全市范围内的各类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全面停止生产，并指导做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住建、交通等部门和属地人民政府落实在建工地施工人员及其他户外工作人员停止作业，到安全场所躲避。商务部门负责指导、督促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大型超市、餐饮场所、会展等全面停止营业。教育部门落实中小学校、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和托育机构、校外培训（托管）机构停课。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学校上课；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排，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公安交管和交通部门督促所有道路车辆（抢险和指挥车辆除外）停止行驶，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如立即停驶无法保障安全的，就近寻找安全位置后停驶并做好紧急避险。公交、客运、货运等道路运输企业应及时采取停运措施和发布相关公告。

水利部门及时调度水库，充分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和行洪障碍物，畅通行洪通道。

强降雨区城市管理、公安交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紧盯隧道、涵洞、立交桥、下沉式建筑等易积水的低洼区域，实施关闭措施，严防雨水倒灌引发事故灾害。

文化旅游、体育等部门暂停或取消室外大型活动和群众集会，撤离危险区域人员，关闭旅游景区和公园，终止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

属地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地质灾害威胁区域、洪水威胁区域群众安全避险转移。住建、水利、交通等部门迅速排查在建工程项目安全隐患，及时组织在河谷、低洼处的人员撤离。公安、交通、商务等部门及时劝导疏散火车站、汽车站、机场、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滞留人员。铁路部门及时采取降速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住建部门要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广告牌、围墙、围挡、受损危房、危险建筑等，防止坠落、坍塌伤人。

13.向自治区防指报告，申请调动自治区防汛抢险救援队伍帮助救援，请求自治区防指协调调动驻自治区解放军、武警部队支援。




